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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西藏智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智冠”）持有公司股份

91,183,4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2%；本次质押后，西藏智冠累计质押公司

股份 23,23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48%，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风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藏风格”）、西藏智冠、姜照柏先生、姜雷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85,137,4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96%。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

公司股份 427,837,58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2.45%，占公司总股本的

19.3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处于质押和冻结状态

的股份为 191,338,494 股不足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总数，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后续将努力推动股份解除质押事宜，公司也将积极督促解除质押事宜的相

关工作。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西藏智冠关于股权质押的告知函，具

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西藏智冠于 2026 年 1 月 21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3,230,000 股

质押给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宁支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质押登记。



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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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

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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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西藏智冠
控股股东一致行

动人
23,230,000 否 否 2026/1/21 2028/4/18

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长宁

支行

25.48 1.05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 23,230,000 / / / / / 25.48 1.05 /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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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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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集团 343,188,291 15.51 291,007,580 291,007,580 84.80 13.15 0 10,000,000 0 52,180,711

西藏智冠 91,183,431 4.12 0 23,230,000 25.48 1.05 0 0 0 0

西藏风格 30,000,000 1.36 30,000,000 30,000,000 100.00 1.36 0 0 0 0

姜照柏 138,166,058 6.24 83,600,000 83,600,000 60.51 3.78 83,600,000 83,600,000 54,066,058 0

姜雷 82,599,635 3.73 0 0 0.00 0.00 0 0 82,599,635 13,780,630

合计 685,137,415 30.96 404,607,580 427,837,580 62.45 19.33 83,600,000 93,600,000 136,665,693 65,961,341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如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二、公司控股股东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鹏欣集团未来半年到期的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0%，占公司总股本的 0%；未来一年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为 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0%，占公司总股本的 0%。

（二）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鹏欣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影响。

2、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会对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

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更。

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处于质押和冻结状态的

股份为 191,338,494 股不足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总数，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

人后续将努力推动股份解除质押事宜，公司也将积极督促解除质押事宜的相关

工作。公司已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通过诉讼化解未达成业绩承诺补偿争议的议案》，根据《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的约定，交易双方决定通过人民法院诉讼途径进一步推进业绩承诺补偿

事宜的解决。目前案件已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4 日


